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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預告 

    經修法明定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（下稱「個資會」）擔任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(下稱 

「本法」) 之主管機關後，為落實憲法法庭一百十一年憲判字第十三號判決「個人資料

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，為組織上與程序上之重要關鍵制度」之意旨，俾確保個人資料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之合法性與可信度，個資會籌備處於 2024 年 12 月 20 日預告修正本法

部分條文，且為利社會各界充分評論及表達相關意見，使修法更為周延，故將本案預告

期間延長至 2025 年 2 月 18 日止，共計 60 日1。本次草案對於公務機關和非公務機關(民

間業者)之相關條文皆提出修正，其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主管機關和其過渡期 

    對於原本全然缺乏外部監督機制之公務機關，優先由個資會進行全面監管；非

公務機關部分，因應漸進達成目標之過渡時期，則個資會將優先納管尚無明確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之非公務機關，至於已有明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非公務機關，則明

定過渡條款，規範部分監管非公務機關之權責事項，得由行政院公告於過渡期間內

暫時維持由其中央或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管，並分階段將監管權限逐步移轉予

個資會，以個資會成立之日起滿六年時達成監督權限之一元化為目標。（參照修正

條文第五十一條之一） 

二、 建構具個人資料保護專業之成員 

    增訂應置「個人資料保護長」以及「個人資料保護稽核人員」之法源依據，由

保護長負責推動及監督內部之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事務，並指揮稽核人員對於本法規

定之適用提供諮詢與建議，檢視相關法令遵循情形，規劃及執行個人資料保護管理

相關稽核作業，惟考量我國對此制度尚缺乏實務運作經驗，故以漸進式推動，初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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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以公務機關或和經公告指定之非公務機關為對象。上述相關人員之職掌、職能條

件、訓練、獎勵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授權主管機關訂定。(參照修正條文第二

條之一） 

三、 個資事故之應變措施和義務 

    增訂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遇有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 滅失或洩漏

等事故時，必須採行即時有效之應變措施，以防止事故擴大，且規定應將事故記錄

並保存至少三年，以供查驗。若個資事故對當事人權益有重大危害之虞者，應以適

當方式通知當事人，且有通報主管機關之義務。對於非公務機關，如有違反以上相

關義務，恐按次處以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鍰。(參照修正條文第十

二條、第四十八條） 

四、 推動風險導向之行政檢查 

    本修正草案酌修對非公務機關進行行政檢查之權責機關為主管機關，且基於比

例原則，提供主管機關干預程度不同之檢查方式，包含命陳述意見、提供必要文書、

物品等配合措施。此外，主管機關得依其業務性質、營運模式或科技運用等差異，

考量事故風險之高低及影響程度，擇定對於發生個人資料侵害事故風險較高之行業

別，並經評估程序後，得優先實施行政檢查，其風險評估方式、考量因素、行政檢

查計畫之擬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則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。（參照修正條文第

二十二條和二十七條） 

 

 

 

 

 

 


